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评估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苏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以下简称“代表性传承人”）履行义务情况的评估，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的代表性传承人，包括被认定为国家级、江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苏州市级代表性传承人。
第三条 代表性传承人评估应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第四条 苏州市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开展代表性传承人评估工作，建立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工作档案，每两年对代表性传承人进行一次评估。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非遗办”）负责具体实施。
在评估周期内，国家级、江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已经接受过上级部门的评估，可以不参加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的评估工作。
代表性传承人被举报或者经检查发现不履行义务及不能履行义务的，苏州市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进行评估。
第五条 苏州市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制定代表性传承人评估标准，作为评估依据。
第六条 评估采取书面材料审核或者实地考核的方式，由评估专家对评估对象做出评分，评分采用百分制。
根据评估对象和内容，从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库中遴选评估专家，组成专家评估组，专家评估组人数不少于5人。参加评估的专家应当严格遵守评估工作纪律和相关廉洁规定。
第七条 代表性传承人评估包括以下内容： 
（一）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实践活动情况；
（二）开展带徒授艺等后继人才培养工作情况；
（三）自行开展或者参与资料收集、整理、记录工作情况；
（四）自行开展或者参与公益性传播活动情况；
（五）获得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成效；
（六）开展的其它保护工作情况。
第八条 代表性传承人评估工作程序： 
（一）苏州市文化主管部门向各县级市（区）文化主管部门、市级行业协会和市直单位下发布评估工作通知，并在“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网站发布信息；
（二）各县级市（区）文化主管部门、市级行业协会和市直单位组织相关代表性传承人开展评估准备工作，对评估材料进行初审并提出初审意见，报苏州市文化主管部门；
（三）市非遗办对评估材料进行审核，按照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开展评估工作，提出专家评估意见；
（四）苏州市文化主管部门审定专家评估意见，将评估结果在“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20天。公示无异议后公布。
第九条 评估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根据专家评估得分，60分以上（含）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优秀比例不超过参评人数的20%。
第十条 代表性传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评估结果视为不合格：
（一）无正当理由，在评估周期内未开展保护传承工作的；
（二）在所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经营中有弄虚作假行为的；
（三）在评估中有弄虚作假行为的。
第十一条 评估结果为“优秀”的代表性传承人，在下一个评估周期内优先获得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扶持；
评估结果为“合格”的代表性传承人，继续享有苏州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的相关权益；
评估结果为“不合格”的代表性传承人，在下一个评估周期内不得申请项目资助经费。
第十二条 代表性传承人因严重健康问题或者遭遇重大变故等非主观原因无法履行职责，向苏州市文化主管部门提出不参加评估的申请，经审核同意后，可以不参加评估。
第十三条 出现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之情形，连续两次不参加评估或者因年老体弱等非主观原因无法再履行传承人完全义务的，经本人申请，苏州市文化主管部门视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作出的贡献，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后，可以将其列为荣誉传承人。
第十四条 代表性传承人连续两次评估不合格或者其他应当取消代表性传承人资格的情形，经核实后，应当取消其资格。如为省级以上代表性传承人，苏州市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有关情况。
第十五条 苏州市文化主管部门机关党委全程监督代表性传承人评估过程。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苏州市文化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24年5月1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9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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